
附件1：
苏州市科协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

项目申报书

姓    名：                                       
一级学科：                                       
研究方向：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申请日期：                                       

填报说明
一、本申报书由项目申报单位组织填写，所有内容必须客观真实。

二、封面编写说明

1. “申报单位”为候选人工作单位，名称用全称填写，不能省略。

2. “推荐单位”填写实施推荐工作的各市、区科协、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高校科协、企事业单位科协、市科协团体会员单位的全称。

三、报告内容编写说明

1. “单位性质”分为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及其他四类。

2. “项目负责人”应当填写项目单位直接组织实施该项目的责任人。

3. “项目类型”中，在所选项后面的“(”中划“√”，鼓励多选。

4. “项目总体目标及预期绩效”是指项目预期达到的目标，主要是参与科技领域重要学术会议、科研项目进展及预期成果，以及与国际组织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和我国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任职的目标等。

5. 第八项“推荐单位意见”由实施推荐工作的各市、区科协、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高校科协、企事业单位科协、市科协团体会员单位填写，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推荐，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一、推荐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项目负责人
	
	职称/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传    真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二、申请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学    历
	
	学    位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国际组织任职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主要学历

（从大学填起）
	

	工作经历
	

	主要获奖情况
	

	三、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针对国际组织
	

	项目类型
	参加重要学术活动 (
2. 开展学术研究和科研攻关 (
3. 开展针对新冠疫情防控的科研工作 (

	四、项目主要内容概述

	

	五、项目总体目标及预期绩效

	

	六、资助经费预算（单位：万元）

	编号
	支出内容
	金额
	备注

	1
	
	
	

	2
	
	
	

	3
	
	
	

	4
	
	
	

	
	合计
	万元
	（不少于2万元）

	七、工作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八、推荐单位意见

	本单位是否已独立开展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项目
	是 (         否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九、苏州市科协审批意见

	是否资助：
	

	单位负责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所填内容必须真实客观，表中空格不够可另外加行。 


